穗番环罚〔2021〕28号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广州保莱工艺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勇奇）：
你单位在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甘棠东横街70号之一、之二一建成一个首饰电镀加工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电镀废水、酸雾、危险废物（电镀污泥、废弃置包装桶等）等污染物，从业人员34人。2021年1月13日广州市番禺区环境监测站对你单位生产废水物化处理后排放口进行采样，2021年2月5日出具的《监测报告》[（穗番）环境监测（2021）第NO2100086号）]显示，生产废水物化处理后排放口：总氮：51.3mg/L，超过广东省地方标准《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1597-2015）表1 现有项目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珠三角）标准（标准限值为20mg/L）。
以上事实，有调查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现场照片、水样采样原始记录表、监测报告等证据证实。
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的有关规定。
  2021年3月31日我局向你单位送达了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穗番环罚听告〔2021〕31号），你单位逾期没有提出听证申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本局现依法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责令你单位立即改正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的违法行为；

2、罚款壹拾万元整。

你单位应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凭广州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前往非税收入代收银行办理缴款；如逾期不缴，本局将每日按罚款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183号金和大厦2楼，电话：83555988）或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213号，电话：87533928、87531656）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或六个月内直接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间内，不得停止对本决定的履行。

我市正在进行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市政府各部门被复议案件统一由市人民政府办理，建议您向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你单位逾期不申请复议、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行
政处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番禺区市桥街德胜路39号  

联系电话：84620488   邮政编码：511400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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